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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貳、現行體制發展背景與形成

　　中共幹部人事管理機構，大致可分為「各級黨委」與「政府體系中的

人事機構」二大部分（註一），而其政府部分之人事管理機構，因政治情

勢幾經變遷，而黨的部分雖然運作上有若干調整，且權力逐漸下放，不

過本質上仍然未作改變，僅分別予以簡述。

（一）政府體系人事管理機構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竊取政權「建國」以來，其政府體系即設有人事管

理機構，惟隨政情起伏而變動，文革期間甚或被撤銷，併入黨組織部門

管理，迨文革結束，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採改革開放路線，

相繼推動改革措施，各級人事機構逐步恢復，嗣後不斷調整強化，一九

八七年十三大為進一步強化管理，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抓緊組建

國家公務員管理機構，一九八八年於中央人民政府之國務院籌設「人事

部」，並據以展開相關工作；茲就其發展歷程簡析如左：

１．政務院人事局（一九四九、十一─一九五○、十一）：中共政權成立

（即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於一九西九年十一月成立政務院

人事局，其主要職掌為：負責辦理由政務院任免之工作人員的調查、審核

調配、統計工作，負責政務院直屬機構工作人員之工資、福利、培訓等事

宜；除政務院人事局外，當時並在政法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文教委員會

與內務部設立人事機構，分掌各體系人事業務。

２．中央人事部（一九五○、十一─一九五四、九）：一九五○年十一月成

立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即由前述政務院人事局與政法委員會、財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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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文教委員會、內務部等人事機構合併而成），簡稱中央人事部，其主

要職責為：綜合管理政府機關人事工作，範圍涉及政府機關與事業單位

的編制管理，軍隊轉業幹部、高等院校畢業生的分配計畫，幹部調動的政

策，工資標準與工資政策，中央司（局）長、地方專責以上政府體系幹部

的任免手續與檔案保管等；此期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亦相應建立人事管理

機構，各大行政區設立人事部（一九五四年各大行政區撤銷），各省設

人事廳，直轄市設人事處，專區、縣設人事科。

３．國務院人事局（一九五四、十二─一九五九）：一九五四年第一屆人

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九月撤銷中央人事部

十二月成立國務院人事局，主要職責為：負責辦理國務院任免幹部手續，

管理工資、調配政策與行政編制。

４．內務部政府機關人事局（一九五九、七─一九六九、十二）：中共第

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關於精簡機構的決定，撤

銷國務院人事局，於一九五九年七月於內務部設政府機關人事局，受內

務部具體領導，負責辦理原國務院人事局之全部業務，有的省將人事局

（廳）併入民政部門或政府辦公廳內，「文化大革命」期間內務部被撤銷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內務部政府機關人事局亦隨之撤銷，各級政府人事機

構大部份亦被撤銷，此後有關人事方面工作移交中共中央組織部辦理

（暨地方組織部門）。

５．民政部政府機關人事局（一九七八、三─一九八○、七）：文革後

（「四人幫」被消滅），經國務院批准，一九七八年三月恢復設置民政部

政府機關人事局，主管全國政府機關人事工作之專門部門，受民政部具

體領導，職能與原內務部政府機關人事局相同，地方各級政府人事機構

亦陸續恢復。

６．國家人事局（一九八○、九─一九八二、五）：為適應其黨與國家工作



重點之轉移，使人事工作能更好的為「四化」（指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

建設服務，並加強國務院對人事工作之領導，一九八○年國務院決定將民

政部政府機關人事局與國務院軍隊轉業幹部安置工作小組辦公室合併，

於同年九月正式成立國家人事局，直屬國務院領導，負責綜合政府體系

之人事工作。

７．勞動人事部（一九八二、五─一九八八、五）：依中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五屆第四次會議決議之精神，本重疊機構撤銷，業務相近之機構

合併之原則，將原國家勞動總局、國家人事局、國家編委與國務院科技幹

部局四單位合併為勞動人事部，並於一九八二年五月正式成立，歸國務

院具體領導，負責綜合管理勞動、工資、人事工作。在人事管理方面主要

職責為：對政府體系幹部之錄用、調配、任免、考核、獎懲等實施綜合管理

制定政府機關與事業單位之工資福利政策；管理政府機構編制；對地方

與國務院各部委之人事管理實行業務指導。

８．人事部（一九八八、五－迄今）：一九八七年中共黨十三全提出要建

立國家公務員制度，並同時提出組建國家公務員管理機構，一九八八年

三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准撤銷勞動人事部，於國務院之下

分別成立人事部與勞動部，同年五月人事部正式成立（註二）。

而中共政府部門所屬人事機構之組設，係與其管理要求、人事體制相對應

不同的形勢，有不同的需求，「革命（叛亂）」時期、「建國」初期，為鞏

固政權，強調政治控制，偏向集中統合管理，其人事機構運作之精神與

功能即著重於此；文革動亂，政府體系混亂，由黨負責操控，人事機構

甚至被併銷，形同黨政一體及以黨代政；改革開放後，則為應新形勢，

推動國家公務員制度，必須建立符合時代性之專責人事部門因應。

　　為期對中共政府部門人事制度及管理機構演變能作一全貌性的理解，

特就其發展予以歸納如表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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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而可知，中共政府部門各級人事機構之組設，係與其政治形勢相

對應，亦與其人事制度及運作相配合，國家公務員制度的發展，更是其

新的里程碑。

（二）黨的幹部管理機構

　　此為中共人事管理中所不容忽略的部分，其亦係最具特色的制度，

大體而言，其黨的幹部管理機構在發展過程中雖因事實需要而作若干調

整，惟其基調、運作與架構並未作大幅改變，具有相當穩定性。



１．機構所處地位：中共黨之幹部管理機構，為其人事管理機構之核心

與主體，體現「黨管幹部」的根本原則。

２．產生背景與管理模式：「黨管幹部」原則為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篡奪

政權、改造）革命中確立，而艱苦物質環境、武裝鬥爭需要、蘇聯模式影

響，以及歷史上集權傳統等因素，又使其黨在幹部管理上採取高度集中

方式。因此，其幹部管理體制之模式具有二大特徵：「黨管幹部原則」、

「高度集中管理方式」。

３．實際運作：前述管理模式之特徵，於其政權爭奪、革命取得勝利而延

續，雖因實際形勢變化，黨對其幹部管理亦作若干相應之改革（如一九

五三年開始採行分部、分級方式管理幹部），惟管理體制之基本特徵並未

改變，與此種管理體制相適應的管理方式，逐漸形成一套黨管幹部的組

織體系，從中央及各部到地方，各級黨委均設有組織部，具體負責幹部

之管理事宜；此外，各級黨校，負責幹部之培訓、教育等事務。

（三）體制發展分析

　　從前述分析可知，中共人事管理機構雖有二大部分，惟因黨之管理

機構部分並未作重大變革，且因權力下授而漸朝幕後監督控制角色發展，

反觀政府體系部分則隨國家公務員制度之推動而益形重要。

１．變動發展：茲按前所述，並依機關地位、變化頻率與存在年限三個指

標分析，歸納如表二－二：



２．變動原因

　　文革前，中共人事機構之設置級別與地位逐漸下降，至文革被撤銷，

迨改革開放逐步恢復，並漸提升其機構層級，茲就其變動成因列述如左：

（１）降格設置－主因為「機構調整」與「機構精簡」，其潛因為政府人事

管理機構於權力體系中之地位出現問題，欠缺權威性與獨立性。

（２）未設－主因為文革等政治運動對政治體系運作之破壞與影響，其

潛因則為此等機構之權威性不足、獨立性缺乏。（註三）

（３）升格組建－主因為改革開放後，必須強化政府效能與運作，以因

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其潛因則為管理之需要，必須建立整合性、統整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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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威性之機構，以處理政府體系之人事業務及人力運用問題。

３．發展動向：文革結束前，基於宏觀管理的整體需求，黨組織為履行

並強化其主要的幹部人事管理功能，政府體系人事管理機構之地位與機

能，呈反向遞減而削弱，甚或被取銷；自改革開放以來，則顯現與文革

結束前相反方向變動，自恢復而設「部內局」，再上升為「直屬局」，進而

初步設立「部」，至建立專門主管國家公務員事務之人事部，僅需時十年

而政府人事管理機構體系除確立制度發展目標外，亦朝正規化、法制化管

理。茲就其未來動向簡析如次：

（１）黨政逐步分開管理，黨居於政治領導層次，微觀具體事務則漸由

政府各級人事機構掌理。

（２）政府各級人事機構之地位、職能，隨改革之深化，而益為重要，且

機構層級漸次上升。

（３）政府各級人事機構不斷推動機構改革、幹部改革，逐步組建國家公

務員制度，並充實配套法規。

（４）強調法制化、常規化、分類化、科學化等管理方式，並配合當前形

勢發展，在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服務觀與中國共產黨領導基調下，已兼採

現代管理形態及功績制度，期能提升政府部門效能。

（５）人事管理機構其成員之素質、業務能力，已漸次要求提高，期能消

除過去較其他部門偏低之情況，並提升管理水平。

（６）機構職能轉型、體制機能強化，雖有正面促進作用，惟亦滋生不少

問題，如原有成員素質如何提升、處理工作方式如何轉化等，均有待逐步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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